
附件4

迪庆州农村能源与农业环境服务站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项目名称

迪庆州农村能源与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管理项目。

立项依据

迪财预〔2025〕143号《迪庆州财政局关于印发迪庆州本级2026-2028支出规划和2026年部门预算编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及《迪庆州农村能源与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管理项目实施方案》。

项目实施单位  
迪庆藏族自治州农村能源与农业环境服务站。

项目基本概况

1.开展全州农村能源安全生产检查工作：

（1）每季度开展1次全州中小型沼气工程项目安全生产检查工作，全年检查率100%。

（2）开展全州中小型沼气工程项目技术指导、政策宣传、安全生产教育工作，做好日常安全安全生产监管工作，确保我州农村能源行业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。

2.开展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:

（1）开展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，做好受污染耕地修复治理工作，确保完成2026年受污染耕地措施100%落地，实现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％以上，并对其中严格管控类耕地全部落实风险管控措施；完成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考核、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、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相关目标任务。

（2）开展受污染耕地农产品质量监管工作，完成省控点30个农产品协同监测点农产品采样、制样、送检工作。

（3）进行重度污染耕地修复治理试点建设，治理面积250亩，其中香格里拉市150亩、德钦县50亩、维西县50亩，针对修复治理地块提供物化补助，为农户进行技术咨询服务。

（4）进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修复治理技术措施宣传，发放相关宣传材料。

3.开展农业外来入侵植物防控工作：

（1）在我州范围内开展外来入侵植物防控工作，为以后入侵防治工作打下坚实基础。

（2）做好农业外来生物知识宣传教育工作，为广大农户发放相关宣传资料，提供技术咨询服务。

4.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:

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（重点：农村厕所革命）督导调研、技术服务指导、宣传培训工作，计划年内开展实地暗访工作2次以上，撰写高质量工作调研报告一篇以上。

5.开展全州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：

开展全州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，做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及秸秆禁烧宣传教育工作，做好重点时间重点环节监管工作，确保全州农作物秸秆中和利用率稳步提升。

6.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:

（1）进行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技术宣传、咨询和推广，开展科技培训4期。

（2）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管体系建设，对全州三县（市）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情况开展调查，制订切实可行的技术措施，规范秸秆、畜禽粪污等使用和废弃物处置，做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和农膜回收宣传教育，有效减少环境污染，实现资源化利用。

7.开展农村户用沼气兴废利旧1个示范点建设工作：

利用示范点建设，提高农户户用沼气池安全处置的责任意识，推动农村户用沼气池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利用，为守住绿树青山，节约农村能源发挥积极作用。
8.开展4期农村能源安全生产培训；

每季度开展一期农村能源安全生产培训，做好技术指导、政策宣传、安全生产教育工作，让群众树立牢固的安全生产意识，从源头上杜绝安全隐患。
9.开展4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综合培训；

每季度开展一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综合培训，做好技术指导、政策宣传工作，让农民群众树立环保意识，做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及农膜回收处理宣传教育工作。
10.开展4期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宣传培训；

每季度开展一期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宣传培训，做好技术指导、政策宣传工作，让农民群众树立秸秆回收利用意识，做好秸秆禁烧、秸秆五化利用工作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（1）开展全州农村能源安全生产检查工作；
（2）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；

（3）开展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；

（4）开展农业外来入侵植物防治工作；

（5）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；

（6）开展全州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；
（7）开展4期农村能源安全生产培训；

（8）开展4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综合培训；

（9）开展4期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宣传培训；
（10）开展建设受污染耕地250亩修复治理试点工作；

（11）开展农村户用沼气兴废利旧1个示范点建设工作。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项目总投资40000元，全部申请州级财政支持资金，具体投资情况如下表：

	序号
	实施内容
	资金用途
	投入资金
	投资年限
	合计资金

	1


	开展全州大中型沼气工程项目安全生产检查工作。工作人员调研、技术指导、继续教育学习。
开展国控点采样、制样、送样工作，进行受污染耕地措施落地督导指导。

在我州范围内调查农业外来入侵植物分布情况，工作人员调研、技术指导、继续教育学习。
主要对全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（厕所革命）开展情况调查、技术服务，工作人员调研、技术指导、继续教育学习。

开展全州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，做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及秸秆禁烧宣传教育工作。

开展全州范围内户用沼气摸排调查工作。
	差旅费
	25000元
	2026年
	25000元

	
	
	专用材料费
	25000元
	2026年
	15000元

	合计
	40000元
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1.工作安排：

2026年预算批复后，根据批复申报政府采购计划和安排科技培训，2026年每季度开展农村能源安全生产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综合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宣传培训各一期，每季度开展一次农村能源安全生产检查，2026年2月-2026年11月根据工作需要，安排人员出差下乡，完成国控点及农产品协同监测点农产品采样、外来入侵植物普查、户用沼气摸排等各项工作。

2.资金使用方面：

2026年全年预算执行率达到100%，其中：3月底完成预算的25%，4月底完成预算的35%，5月底完成预算的50%，6月底完成预算的60%，7月底完成预算的67%，8月底完成预算的75%，9月底完成预算的80%，10月底完成预算的90%，11月底完成预算的100%。严格财务管理，厉行节约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根据迪庆州项目预算绩效考核目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，严格绩效管理，从项目实施方案的制定、项目实施管理、资金管理使用、项目实施效益、宣传总结5个方面进行考核，确定考评方式。

1.产出数量指标：

完成技术培训12期，培训1200人次；

完成全州中小型沼气40个的安全生产检查；

完成户用沼气兴废利旧示范点建设1个；

完成全州范围内户用沼气摸排调查工作，建立我州户用沼气使用情况台账；

完成重度受污染耕地修复治理250亩；
完成我州范围内农业外来入侵植物普查工作，制定我州外来入侵植物清单；

按要求完成国控点及农产品协同监测点采样任务；

提交调研技术报告、指导性材料3份。

2.效益指标：

生态效益指标：全州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提升，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提高5%；

全州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90%以上。
3.满意度指标：

开展技术培训、科技宣传，通过满意度调查，群众满意度在90%以上。

迪庆藏族自治州农村能源与农业环境服务站

2026年2月4日


